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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财农〔2024〕19号

景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中央耕地设与
利用资金(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的通知

景洪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耕地建

设与利用资金的通知》（西财农〔2023〕237号）及《景洪市农

业农村局关于拨付 2024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的函》（景

农函〔2024〕26号）文件,现将 2024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

1867万元下达给你局，此款请列入 2024年“2130120稳定农民收

入补贴”预算支出科目;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“50903个人

农业生产补贴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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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直达资金管理。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实

行中央直达资金（标识：01中央直达资金）管理。

二、做好补贴发放工作。按照《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

金“一卡通”管理工作方案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148号）和《云南

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试行办法》（云财规

〔2022〕2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请及时组织开展补贴项目申报、

审核、公告公示等相关工作，务必于 6月 30日前将补贴资金通

过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平台兑付完成。

景洪市财政局

2024年 1月 12日

抄送：本局办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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